
四川依米康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订案 

（本章程的修订案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须经公司

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后生效）  

 

因公司根据实际经营的需要，需对在原“经营范围”基础上增加业务内容。

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公司须对《公司章程》（2016 年第 2 次修订）进一步

修订，相关内容如下：  

公司章程（修订前） 公司章程（修订后） 

第一章 总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经营宗旨和范围 第二章 经营宗旨和范围 

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为：

“生产、销售、维修及安装制冷设备、空调、不

间断电源、电池及相关产品；提供环境工程技术

咨询及相关工程服务（涉及许可的凭资质许可证

从事经营）；节能技术的研发、应用、推广；节能

工程设计、工程施工（涉及许可的凭资质许可证

从事经营）、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合同能源管理；

房屋租赁、物业管理服务；货物、技术进出口业

务（法律、法规禁止的除外，法律、法规限制的

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以上经营项目不含法律、

法规和国务院决定需要前置审批或许可的项

目）。”公司将根据业务发展规划需要，在符合国

家法律并履行所有必要的审批或批准手续后，增

加、减少或者调整经营范围和经营方式。 

 

 

 

 

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

为：“生产、销售、维修及安装制冷设备、空

调、不间断电源、电池及相关产品；计算机

软硬件、安防设备、监控设备、配电设备、

机械设备、机柜、油机的销售；企业管理服

务；提供环境工程技术咨询及相关工程服务

（涉及许可的凭资质许可证从事经营）；节能

技术的研发、应用、推广；节能工程设计、

工程施工（涉及许可的凭资质许可证从事经

营）、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合同能源管理；

房屋租赁、物业管理服务；货物、技术进出

口业务（法律、法规禁止的除外，法律、法

规限制的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以上经营

项目不含法律、法规和国务院决定需要前置

审批或许可的项目）。”公司将根据业务发展

规划需要，在符合国家法律并履行所有必要

的审批或批准手续后，增加、减少或者调整

经营范围和经营方式。 



原《公司章程》（2016 年第 2次修订）其他条款不变，具体内容见公司同日

刊登在巨潮资讯网的《公司章程》（2016 年第 3次修订）相关内容。 

 

 

四川依米康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8 月 26 日  




